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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伦 (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

称
“
本次会议

”)于2024年6月 27日 15时 00分在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公司

会议中心4楼召开,北京中伦 (成都)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本所

”)接受公

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在会议召开前和召开过程中,审查了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材料 ,

并对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等重要

事项的合法性进行了现场核验,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
“

《公司法》
”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

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1.2024年 4月 26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并于2024年4

月27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网站、 《中国证券报》 《上海

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披

露了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属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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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属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

任副总经理的议案》《2023年度总裁工作报告》《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3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

理 (ESG)报 告》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关于

2023年度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报损的议案》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申

请2024年度业务规模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

《2023年度合规报告》 《2023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 《2023年度风险管理报告》

《2023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情况报告》 《关于2024年度风险偏好的议案》 《2023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023年度关联交易专

项稽核审计报告》《2024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关于2024年度投资计划的议

案》《关于确认2023年度关联交易及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

审议(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及(信息技术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华西证

券总部办公楼B区项目相关资产招租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2.2024年 4月 26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并于2024年4

月27日 在深交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披露了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属

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该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3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2023年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3

年度合规报告》 《2023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 《2023年度风险管理报告》 《2023

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情况报告》《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关于2023年度监

事履职情况、绩效考核情况及薪酬情况的议案》等议案。

3.2024年 6月 6日 ,公司召开第四属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并于2024年6

月7日 在深交所网站、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hhcom.cn)上 披露了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该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

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修订(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关于2023年度董事履职情况、绩效考核情况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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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于2024年 6月 7日 在深交所网站、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

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 nhcom.cn)上 公告了 《华西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公告了公司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事项等内容。

5.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会议采取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了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6.公 司董事长周毅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

经核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按照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要求召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内容

进行了充分披露,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审议事项与会议

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核查现场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授权代表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4名 ,代表公司股份1,224,899,87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⒍ 6629%。 上述股东或股东代表为截止2024年6月 21日 15时 00分交易结

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股东

的授权代表。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会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7

名,代表公司股份15,050,42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34%,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进行认证。

根据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

董事会召集了本次会议。

经核查,上述股东及授权代表参加会议的资格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

法有效。除上述股东及授权代表外,出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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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出席、列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股东依据 《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就会议通

知中列明的议案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

1.《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l,238,437,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780%:反对1,4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140%;弃权99,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537,5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478%;反对1,41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84%;弃权99,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8%。

2.《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l,238,437,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780%;反对1,359,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096%;弃权153,700股 (其中,囚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537,5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⒐9478%:反对1,359,2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10%;弃权153,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12%。

3.《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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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238,437,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780%;反对801,1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6%;弃 权71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537,5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⒐9478%;反对80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28%;弃权71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94%。

4.《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238,437,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780%;反对80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6%;弃 权71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537,5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⒐9478%;反对80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28%:弃权71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94%。

5.《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238,559,8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879%;反对80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6%;弃 权589,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659,9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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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611%;反对80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28%;弃权589,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62%。

6,《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授权的议案》

6.01《 发行土体、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237,534,704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052%;反对1,772,3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9%;弃 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34,83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500%;反对1,772,3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l1.7764%;弃权643,200股 (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36%。

6.02《 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l,237,534,7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052%;反对1,772,3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9%:弃 权643,200股 (其中,囚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34,8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500%;反对1,772,396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⒈7764%;弃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36%。

6.03《 债务融资工具的期限》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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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同意1,237,534,704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052%;反对1,772,3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9%;弃 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34,83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500%;反对1,772,396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⒈ 7764%;弃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36%。

6.04《债务融资工具的利率》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237,534,704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052%:反对1,772,3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9%;弃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34,83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500%:反对1,772,3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⒈7764%;弃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36%。

6.05《募集资金用途》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237,512,2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034%;反对1,772,3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9%;弃 权665,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12,33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005%:反 对1,772,396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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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⒈ 7764%;弃权665,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231%。

6.06《 发行对象》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237,5347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052%;反对 1,772,396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9%;弃 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I司意12,634,8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500%;反对1,772,396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⒈ 7764%;弃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36%。

6.07《 债务融资工具上市》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237,534,704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052%;反对1,772,3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9%;弃权643,200股 (共中,囚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34,8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500%;反对1,772,3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764%;弃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36%。

6.08《 债务融资工具的偿债保障措施》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l,237,534,7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052%;反对1,772,3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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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29%;弃 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34,8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500%;反对1,772,3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⒈ 7764%;弃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36%。

6.09《 公司申请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的其他授权》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l,237,534,704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052%;反对1,772,3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9%:弃 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34,8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500%;反对1,772,396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⒈7764%;弃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36%。

6.10《决议有效期》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237,534,704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052%;反对1,772,396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9%;弃 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34,83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500%;反对1,772,396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⒈ 7764%:弃权64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36%。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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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确认2023年度关联交易及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01《 与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回避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泸

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489,788,513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⒐7169%;反对801,1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31%;弃 权589,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659,9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611%;反对80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28%:弃权589,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62%。

7.02《 与其他关联法人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回避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四川剑

南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762,431,213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⒐8180%;反对80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9%;弃权589,400股 (其中,囚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659,9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611%:反对80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28%;弃权589,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62%。

7.03《 与其他关联自然人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回避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但不存在关联股东,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l,238,559,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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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9⒐8879%;反对801,1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6%;弃 权589,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659,9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611%;反对80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28%:弃权589,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62%。

8.《关于2023年度董事履职情况、绩效考核情况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l,238,537,3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860%:反对1,308,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5%;弃 权10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6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637,42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116%;反对1,308,4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34%;弃权104,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50%。

9.《关于2023年度监事履职情况、绩效考核情况及薪酬情况的议案》

回避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l,238,537,3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⒐8860%;反对1,39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9%;弃 权13,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3,637,426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116%;反对1,399,700股 ,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1%;弃权13,300股 (其中,囚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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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4%。

经核查,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就会议通知中列

明的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所律师、股东代表与监事对现场记

名投票进行了计票和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次会议的会议记录由出席

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会议记录人签署。

经核查,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公司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议案,上述

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以上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以下无正文 )

13



|:|Σl子
HONG LUN
偷律 g而 事磅所 法律意见书

(本页无正文,为 《北京中伦 (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章页 )

北京 (盖章 )

负责人 : 经办律师 :

樊 斌 陈 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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